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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 A15

国法不容挑战“颜色革命”注定失败
!!!周世锋胡石根翟岩民勾洪国颠覆国家政权犯罪案件警示录

! ! ! ! !月 "日至 #日，周世锋、胡石根、
翟岩民、勾洪国颠覆国家政权犯罪案件
一审先后由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周世锋、胡
石根、翟岩民、勾洪国分别被判处七年
半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其中翟岩民、
勾洪国被宣告缓刑。$名被告人均当庭
表示认罪忏悔、服从判决，不上诉。
案件的依法宣判，意味着少数不法

律师、非法宗教组织、网络推手、职业访
民、境外反华势力深度勾连，以北京锋
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通过在公共场所
非法聚集滋事、炒作热点案事件、攻击
国家宪法法律制度、煽动制造官民冲突
甚至大规模流血事件，企图颠覆国家政
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受到
法律的公正惩罚；其所谓“整合国内反
体制力量、促进党内分裂、争取国际社
会介入”三大目标和“转型方案、建国方
案、民生方案、奖励方案、惩罚方案”五
项方案等阴谋，也暴露在法治和正义的
阳光之下。

!死磕"个案意在挑战政府
%&'#年 #月 %&日，江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大门前，突然出现了这样一
幕———一名光头大胡子中年男子带领
一些不法人员，以声援一起案件为由，
在法院大门口给该院院长摆设“灵堂”，
并高声叫骂、侮辱诽谤，引来大批群众
围观，造成周边道路长时间堵塞，严重
扰乱单位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
这名男子就是“网络名人”“超级低

俗屠夫”、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行政助
理吴淦（另案处理）。当日，吴淦等人被
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行政拘留；#月
%(日，吴淦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诽谤罪
被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刑事
拘留。境外媒体很快刊登出北京锋锐律
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锋关于此案的评价。
周世锋接受采访时污蔑国家机关构陷
吴淦，恶意攻击我国人权状况，并将吴
淦美化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煽动
不明真相的一些人对国家政权的仇恨。
这并不是个例。近年来，全国各地

出现多起类似案事件，其炒作手法几乎
如出一辙：法庭内，少数不法律师打着
“追求真相”“维护公平正义”的旗号，罔
顾法律事实，当庭侮辱法官、大闹法庭，
甚至蓄意让自己被逐出法庭，继续以此
炒作；法庭外，一些职业访民围观“声
援”、举牌滋事；同时，有人还在网上网
下炒作，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将案件不
断炒热、炒大。
这些人如此热炒究竟是为了什么？

吴淦等多名证人证言显示，这些行为来
自周世锋的直接授意或得到周世锋的

幕后支持。周世锋之所以这样做，除了
提高知名度、获取更大经济利益外，还
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推墙
运动”。
“推墙运动”，这个大多数人都不甚

理解的概念，却在周世锋等人的思想和
言行中根深蒂固———所谓“推墙”，就是
要推翻中国现有体制和制度，实现“颜
色革命”。周世锋自称为律师界“宋江”，
不仅将其他律师事务所不敢聘用的“死
磕派”律师王宇等人招至旗下，也聘用
有多次违法记录的吴淦、刑满释放的刘
某新为行政助理，号称“文有刘某新、武
有吴淦”；还特意聘用曾在某国家机关
工作的黄某群、曾在某中央媒体任职的
谢某东等人，并四处炫耀。
“我对整个司法体制和政府存在不

满。我把一些‘死磕派’律师和吴淦这个
网络推手吸收进律所，让他们在办理敏
感案件过程中挑战法律、挑战政府。”周
世锋承认，“通过这些人，采用侮辱、诽
谤、捏造事实等方式，攻击官员、政府和
司法体制。”
“周世锋是领导者、组织者，把这些

人纠集到一起形成一股势力。”黄某群
说，表面上是“死磕”司法个案，其实是
“死磕”司法制度和社会制度，煽动更多
人对国家政权产生仇恨、怨恨的心理，
这就是搞“推墙”运动的一种形式。

散布!推墙"思想蛊惑人心
黑龙江建三江、山东潍坊、河南郑

州……在多起热点案事件的恶意炒作
中，都有一些职业访民参与其中，不问真
相、不顾事实，与不法律师彼此呼应、非
法聚集滋事。而担任现场组织指挥角色
的，就是被称为“访民经纪人”的翟岩民。
翟岩民在供述中说，每次事件都是

少数不法律师先挑起事端，第一时间到
达现场，职业访民迅速跟进，继续炒作、
发酵；把事件炒起来以后，就开会进行
组织、策划、预谋，决定具体分工。他负
责现场总指挥，另外有人负责网上募
捐、发帖炒作。“这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事实上，正如翟岩民自己承认的，

这些案事件都与他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他为何如此热衷参与其中？

翟岩民说，自己做生意失败后，把
不满转化为对体制和政府的怨恨，最终
接受“推墙”思想，追随一些别有用心的
人从事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活动。翟岩
民追随的人是胡石根。胡石根 )**$年
因犯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
宣传煽动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十
年，"+&!年刑满释放。然而，胡石根并
没有悔改。%&&*年后，他以非法宗教活
动为平台，网罗一些不法律师和职业访
民，散布颠覆国家政权思想，实施一系
列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活动。
胡石根是如何散布“推墙”思想的？

多名证人指证，胡石根以“传教”为名，
实质却是进行“洗脑”。
“胡石根是我们的‘精神领袖’。”翟

岩民供述，“胡石根对我‘推墙’思想的
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
参加的一系列敏感事件的组织、策划、
声援、炒作，都是以胡石根的思想为指
导的。”多名证人证言显示，胡石根深知
自己乃至非法宗教活动力量薄弱，不足
以“推墙”，却企图通过炒作一起起热点
案事件，不断激化社会矛盾，通过“剔缝
掏砖”的方式逐渐实现“颜色革命”。
炒作“庆安枪击事件”，就是“推墙”

思想付诸实施的一次实际行动———事
件发生后，少数不法律师迅速建立“庆
安事件维权”微信群，赶到庆安火车站
打横幅；吴淦等人造谣“警察枪杀访民”
“央视视频造假”，煽动“下一个死者就
是你和我”，发起对当事民警“人肉搜
索”；周世锋等人连续发表声明、接受境
外媒体采访，故意歪曲事实、抹黑攻击；
胡石根指使翟岩民组织职业访民，分多
批次前往庆安举牌滋事，事后在北京设
宴为被拘留的职业访民“庆功”，称他们
为“维权勇士”……由此，在这些人的周
密组织和精心“导演”下，一次民警依法
合规的履职行为被歪曲为“民警枪杀访
民”，演变成一起重大舆论事件，严重误
导广大网民和群众，在海内外造成恶劣
影响。 据新华社天津 !月 "日电

“推墙”运动背后的黑手
! ! ! !! 周世锋#胡石根等人在国内大肆进行!推墙"运动的背

后$时时闪现着西方反华势力的影子%%%

%&),年 -、,月间，胡石根指派勾洪国等人赴境外参加由分
裂分子参与的具有反华性质的培训，接受推翻政权思想和方法
的言传身教。勾洪国参加培训返回北京后，将培训内容向胡石根
进行汇报，并将相关资料交给胡石根。“这个‘领袖营’有‘藏独’
‘疆独’等代表参与，学一些理论和技能，理论就是反对中共，技
能是怎么对抗政府，怎么对抗执法等。”胡石根在供述中说。
勾洪国说，“胡石根本人无法出境，他就是想将我培养成

为一个在国外‘民权’组织活动时他的代言人以及在国内推行
‘民主’运动的骨干。一旦国内爆发‘运动’，可以利用我在培训
中的所见、所学来组织大家对抗政府。”
在组织少数不法律师、“民运”分子赴境外培训的同时，一

些境外反华组织还以直接资助、安插境内代理人的方式，为
“推墙”运动推波助澜。

据李和平供述，他于 %&)-年开始与境外某基金会开展一
个为期 -年的合作项目，该基金会提供资金，他负责项目实
施。李和平的助理高某证实，这个合作项目的实质是在国内挑
选少数不法律师和部分职业访民，组织召开研讨会、举办培训
班，煽动他们对中国司法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满情绪，怂恿和
资助他们参与一些敏感案事件炒作。选择的敏感案事件或确
定的培训项目均要提前报给该基金会，获得批准后再开始实
施，所有费用实报实销。

! 证据显示$西方反华势力参与!推墙"的伎俩还有更

多%%%

胡石根、李和平、吴淦等人先后多次获得境外反华组织颁
发的奖项。%&)-年 )月，周世锋收到某境外反华组织寄送的
贺卡，上面写道：“中国正处在大变的前夜，天就快亮了。”
周世锋还在供述中承认，“死磕派”律师加入律所，以及冲

击法庭、扰乱司法的行动，引起了境外势力的兴趣。“他们积极
拉拢我，是想利用我们继续冲击法院审判，冲击整个中国的审
判秩序和其他司法制度，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他们的最终目
的，是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周世锋、李和平、王宇等人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后，!"#$年 %月，王宇的儿子包某某（未成年）在内蒙古被
不法人员蒙骗裹挟，从云南偷越国边境进入缅甸，及时被缅甸
警方截获，移交中国公安机关。据涉案人员供述，此次偷渡由
西方反华势力一手策划，目的就是要将包某某带往缅甸，再经
泰国转道至某西方大国，从而作为要挟中国政府的“人质”。

面对法律深深的忏悔
! ! ! !! 如今$面对庄严的法律$多名被告人幡然醒悟#深刻忏

悔%%%

“境外反华势力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世界
东方，他们想方设法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一些外国机构、
组织和媒体，这些年来之所以频繁地跟我接触，给我支持，就
是看中了我作为律师的特殊身份，以一个熟悉法律的人来挑
战法律、挑战制度，破坏力更大，更能够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
目的。如果他们的企图得以实现，我们国家几十年的发展建
设、十几亿中国人民的辛勤付出换来的成果，都会毁于一旦，
老百姓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到那时，我将成为国家和民族的
罪人。我现在对自己的行为真是追悔莫及。”在悔过书中，周世
锋痛悔地写道。

! 庭审内外$有更多人心生共鸣#感触尤深%%%

“‘颜色革命’的本质是某些西方国家和利益集团煽动受
害国内部矛盾、勾结受害国反动势力、驱使教唆受害国反动分
子，企图干涉该国内政、制造国内混乱、推翻国家政权、影响国
际政治格局，进而从中获利的一种恶意政治行为，与真正的民
主、进步背道而驰，会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注定是不得人心
的。”天津市人大代表王泽庆表示，“这些敌对势力跟我们国家
和社会发展进步的主流力量比起来，只是强大主旋律中的一
些噪音，他们的‘推墙’运动不可能成功，‘颜色革命’阴谋不会
得逞。”
旁听了庭审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国浩律师事务

所首席执行合伙人吕红兵深有体会地说，本案教训深刻、警示
意义重大，特别是警示广大律师要守住律师职业的底线和红
线，不得利用律师身份策划、煽动、组织某些利益群体，干扰破
坏正常司法活动和社会秩序，更不得借炒作个案破坏宪法确
立的国家基本制度，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一定要敬畏法
律、忠于事实，做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者、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保障者、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者、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者，厉行
法治，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

! ! ! !周世锋#胡石根#翟岩民#勾洪国颠覆国家政权犯罪案件

的依法宣判$向西方反华势力发出严正宣告&中国的宪法法律

底线不容挑战$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容践踏'面对披着所谓

!民主"!人权"外衣的所谓!推墙"运动和!颜色革命"$中国没

有麻痹$中国早已警醒$中国将以最坚定的决心和最强大的力

量捍卫自己的制度和政权(任何妄图破坏中国和谐稳定#颠覆

中国国家政权#阻止中国和平崛起的图谋$注定不得人心$也

必将受到法律严惩$最终走向可耻的失败(


